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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姑苏区生态环境质量 
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2020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各部门、街道的共

同努力下，全区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工作认真落实中央、省、

市决策部署，紧扣突出问题，聚焦薄弱环节，“蓝天、碧水、净

土”三大攻坚战圆满收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取得历史性突破。

全区 PM2.5年均浓度为 32.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4.9%，在

全市国控点位中排名第一；优良天数比例为 83.6%，同比上升

7.4%，在全市国控点位中排名第二，环境空气质量有史以来第一

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其中轧钢厂和南门点位 PM2.5 年均浓度分

别为 31.2微克/立方米和 32.7微克/立方米，在全市国控点位中

分列第一和第二。全区劣Ⅴ类水体全部消除，29 条区级重点河

道水质达标率 100%，7 个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100%，省考断面

水质优Ⅲ比例 100%，创“水十条”实施以来的最好成绩。 

多方联动，全面打赢蓝天保卫战。姑苏生态环境局开展重点

敏感区域微环境治理，对重点管控范围内污染源进行动态清单管

理，有针对性落实管控措施；组织夏季臭氧污染专项管控，严格

查处涉 VOCs 排放单位超标排放违法行为，引导 6 家工业企业和

13 家汽修单位落实错峰生产措施；联合交警部门开展柴油货车

联合路检 5 次，共检查柴油货车 83 辆，对重点物流企业的柴油

货车及建筑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排放组织专项抽测 9 次；多

措并举开展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区大气办组织相关执法部门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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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102个项目工地进行全面排查整治，联合姑苏检察院对存在问

题且整改落实不到位的项目实施联合约谈，联合市住建局质安站

开展建筑工地扬尘“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共对 3起扬尘违

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合计处罚金额 14万元。 

提升运河水质，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精心组织开展京杭运

河水质提升工作，对 18 条入运河支流支浜及 12 条相关联河道布

设 35 个河道断面监测，建设 9 个自动水站实行河道水质实时监

测预警，全面封堵京杭运河姑苏段 11 个水上排口，溯源排查并

整治入运河支流支浜及关联河道的 141个非雨水排口；借助区污

防攻坚办平台推进重点涉水问题整改，通过明察暗访发现金业街

生活垃圾环卫转运中心垃圾渗漏液错接雨水管道等多起涉水环

境问题，协调市、区相关部门及属地街道形成合力推进问题整改；

实施驳船浜、羊王庙河等 4条河道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组织开展

里双河水质提升、小河浜水质提升工程，改善入运河水环境质量。 

全过程管理，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2020 年，姑苏生态环

境局共完成 61 个地块的土壤环境信息采集工作和风险筛查，编

制疑似污染地块空间分布报告；与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建立联动

机制，对 13 块经营性用地上市前进行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和土壤

调查评审，降低地块用地环节的环境风险；开展土壤修复项目生

态环境执法检查，对正在修复的苏州溶剂厂南区等多个土壤修复

项目进行现场执法检查和委托监测，防止和减少土壤修复施工过

程中二次污染；规范重点企业拆除活动，联合区征收中心指导相

关街道在苏州第五制药厂等 3 个重点行业企业拆除活动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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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措施，做好残留污染物清理和安全处理处置。 

 
姑苏区扎实开展汽车维修行业专项督查 
 

本月，省专项督查组对苏州市开展汽车维修行业环保工作专

项督察。姑苏区立即行动，生态环境、城管、住建等部门成立联

合检查组，紧紧围绕 VOCs 治理要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废

水排放、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等方面，对汽车维修行业开

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 

12 月 2 日，姑苏生态环境局牵头召开汽车维修行业环境保

护工作专项督察迎检协调会，传达市会议精神并部署全区迎检工

作，区城管委、区住建委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12 月 3

日，区分管领导带队督查我区汽修单位环境管理工作，详细了解

企业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健全环保台账记录，

规范危废贮存，洗车废水规范收集排放；苏州市 10 个板块生态

环境执法局局长来到我区汽修行业整治示范企业进行现场观摩，

交流汽修单位危废及 VOCs管理工作经验。 

12 月份，姑苏生态环境局联合区城管委、住建委、属地街

道共对苏州迪凯汽车服务部等 33 汽修企业开展专项检查，现场

详细查勘汽修喷漆、调漆房废气处理设施配套运行情况、危废规

范化管理、洗车废水收集处理以及垃圾分类等方面，发现部分企

业存在危废储存不规范、活性炭箱有缝隙、光催化氧化灯管、危

废标签内容不全等问题，要求负责人立查立改。通过专项执法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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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开展，全区汽车维修行业环境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突出环境

问题逐步得到有效解决。 

 

姑苏区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达成协议 
 

12 月 29 日，姑苏生态环境局与苏州同济医院有限公司在平

等自愿的基础上，就违法排放水污染物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

行磋商，顺利签订姑苏区首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11 月 30 日，姑苏生态环境执法局对苏州同济医院有限公司

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单位污水管道存在破损导致部分污水通过

雨水管道外排，现场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污水排口、雨水总排口采

样，检测结果显示雨水总排口水污染物超标排放。根据市水务部

门检查记录，早在 4 月 23 日市供排水管理处对同济医院检查时

就发现其内部雨污管网混乱，存在管网破损、涌漏现象，污水通

过雨水管道外排至上沙河。同济医院违法排放水污染物至河道，

生态损害事实成立，姑苏生态环境局在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同时

启动生态损害赔偿。 

同济医院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同济医院违法排放水污染物行

为造成的生态损害情况进行调查评估，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方法进

行认定，最终确定环境损害赔偿数额为 77772.8 元。12 月 29 日，

姑苏生态环境局组织磋商会，同济医院、姑苏检察院、第三方评

估机构共同参与，对生态损害赔偿相关事宜进行商讨、磋商，并

签订《生态损害赔偿协议》。根据协议，由于水污染物超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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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难以确认修复程度，同济医院以污水预处理

设施及运行管理完善提升项目作为替代修复措施，并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本次同济医院违法排放水污染物生态损害赔偿是姑苏区启

动的首例生态损害赔偿磋商案例，是践行“环境有价、损害担责”

的有益尝试。下一步，姑苏生态环境局将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坚

持以行政处罚案例为抓手，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纳入常态化管

理，确保我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常态长效、规范有序推进。 

 

 

姑苏区街道空气质量 11 月情况分析 

 

2020 年 11 月全市各乡镇（街道）PM2.5浓度均值为 28 微克

/立方米。O3浓度均值为 107微克/立方米。我区 8个街道全市排

名及具体数据如下表。 

街道全市月排名表及数据表 

全市排名 街道名称 PM2.5 浓度(μg/m3) O3 浓度(μg/m3) 

28 虎丘街道 26 114 

43 双塔街道 28 106 

32 金阊街道 27 101 

55 白洋湾街道 29 105 

79 吴门桥街道 32 107 

91 沧浪街道 36 103 

92 平江街道 36 109 

93 苏锦街道 3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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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排名前两位的是虎丘街道（第 28 名）、双塔街道（第

43 名），后两位的是平江街道（第 92 名）、苏锦街道（第 93

名）。本月没有街道进入全市排名前十，平江街道和苏锦街道在

全市排名后十位。 

 

 

 

 

 

 

 

 

 

 

 

 

 

 

 

报：黄爱军书记、徐刚区长、薛宏常委、谢强常委、徐本常委，李忠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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